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大兴校区校内机动车安全行车承诺
根据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交通安全委员会和黄村镇交通安委会的要求，各单位、各部门要加强师生员工交通安全教育、强化管理，提高本单位机动车驾驶员遵守交通法规的自觉性，增强道路交通安全意识，尽可能做到不发生任何责任事故，保证安全驾驶。
为保护大兴校区师生员工的人身安全，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，规范校内机动车行车管理，作为机动车驾驶员，本人有义务、有责任自觉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，特承诺如下： 
1.车辆进出校门时，将车卡放在驾驶室前挡风玻璃处。
2.本人将提供行驶本复印件交校区安保办备案，在校区内行驶时服从保安员的指挥和管理。
3.本人驾车进出校区时，会尽量避开校园教学及其他活动的高峰时间。
4.本人将限速缓慢行驶，校内行车速度不超过15公里/小时，在校内行车、倒车时会仔细观察，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方可驾车。
5.本人在校内行车时不鸣嗽叭，并将车辆停入停车位，不将车开至教学楼及学生公寓区域。
6.本人会将机动车停放在车位内，并将贵重物品随身带走，锁好车门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7.本人在停车过程中产生的安全及车辆损毁事宜均由本人自负。
8.本人保证专车专卡，不会将有源卡转让或转借他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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